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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对县十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团第35号建议的答复

尊敬的孙新城、李丽、王树群、刘林爱、刘发国、朱敏、李明君代表：
您提出的“关于城乡乱贴乱喷小广告进行打击和清理规范的提案”已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无孔不入的“牛皮癣”广告，一直是城市难以根治的顽疾，他们张贴成本低、数量大，随处可见，贴了清，清了又贴，难以根治，犹如创口贴一样被贴在城市的角角落落，丑陋而斑驳，是城市风景中的一块“疙瘩”，对城市的市容市貌、环境卫生有很大的负面影响，严重影响文明城市建设。我局对“牛皮癣”广告开展专项整治。　　
一是落实责任、及时清理。按照责任分工和网格化管理要求，将辖区各个区块落实到人，要求责任人员对责任区块内的小广告及时发现，及时清除。针对于张贴位置高、清理难度大的小广告聘请专业人员进行集中清理。同时，加大巡查力度，开展错时执法，积极在中午、晚间、节假日休息时间加大对主要干道、公交站等重点区域的巡查监控力度。
二是严防重罚、防止反弹。通过日常巡查、突击检查等方式，加大对张贴、喷涂、散发小广告行为的打击力度，切实做到发现一起、教育一起、处罚一起。　　
三是联合执法，疏堵结合。为有效打击“牛皮癣”制造者，对非法小广告要以“堵”为主，联合公安机关开展联合执法，加大处罚力度；对生活服务类为主的小广告，则采用“疏”的方式，设立公共信息栏，规范小广告有序张贴　　
四是广泛宣传、营造舆论。我局充分借助宣传栏、微信公众号、宣传资料等向市民宣传城管法规，曝光违法行为及其对市容市貌的影响。
感谢您对城市管理和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欢迎继续提出批评、建议和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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